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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５１２７９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３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鉴于本次涉及核查事项较复杂

，

工作量较大

，

相关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补充完善

。

为切实稳

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

，

经与各中介机构审慎协商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查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申

请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

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

，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公告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7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的影响

及对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情况

进行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公告中关于本次发行后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情况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方案

。

目前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

现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公司相关防范措施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影响的分析

１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４

，

８２０

万股

，

且为定价发行

，

发行价格为

１６．５８

元

／

股

，

拟

募集资金不超过

７９

，

９１５．６０

万元

。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实施完毕

，

按照发行数量

上限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３

，

３３２．００

万股

。

２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每股净资产

、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５１２．００

万股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３

，

７３４．５０

万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６４９．７７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

元

／

股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４８％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５１２．００

万股

，

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４４

，

４１３．８６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６４８．９０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２．９５％

；

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０８

元

／

股

，

较

２０１４

年同期提高

１００．００％

；

净资产收益率

为

１．４９％

，

较

２０１４

年同期提高

０．８２％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出现一定幅度增加

，

对公司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的影响分析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末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股本

（

万股

）

８

，

５１２．００ ８

，

５１２．００ １３

，

３３２．００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

７９

，

９１５．６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

，

６４０．７７ ６４８．９０ ６４８．９０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５０

，

３６１．６０ ４３

，

７３４．５１ ４３

，

７３４．５１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４３

，

７３４．５１ ４４

，

４１３．８６ １２４

，

３２９．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４８ １．４９％ ０．５２％

关于上述测算的假设说明如下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完成

，

该完成时间为测算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

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而作出的假设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

，

最终以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

２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７９

，

９１５．６０

万元

，

未考虑发行费用

；

３

、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４

，

８２０

万股

，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

４

、

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生产经营

、

财务状况

（

如财务费用

、

投资收

益

）

等的影响

；

５

、

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

，

未考虑除募集资金

、

净利润和利润分配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

产的影响

。

二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

。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

益产生尚需一定时间

，

短期内股东回报主要还是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

发行人发行当年的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会出现下降的可能

，

即期回报

（

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

）

存在被摊薄的风

险

，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

三

、

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

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

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的具体

措施

（

１

）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

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

、

安全

、

高效

，

公司制定了

《

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

储

、

配合保荐机构等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

合理防范募集资

金使用风险

，

充分发挥募集资金效益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

２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总体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为

７９

，

９１５．６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规划

，

用募集资金为未来

２－３

年的业务拓展

提供流动资金支持

，

提升公司总体盈利能力

。

（

３

）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已经按照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和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修订了

《

公司章程

》，

进一步明确

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

比例

、

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

，

完善了公司利

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

强化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证机制

。

公司将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严格执行现行分红政策

，

在

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

，

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

，

努力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

（

４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等

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

，

确保董事会

能够按照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

做出科学

、

迅速和谨慎的决策

，

确保独立董事能

够认真履行职责

，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

使对董事

、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

特此公告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2015-48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

根据相关

要求

，

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公

告如下

：

一

、

中国证监会监管措施

公司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监管措施

。

二

、

浙江证监局监管措施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监管关注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

浙江美欣达集团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监管关注函

》（

浙江监上市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７９

号

），

该监管关注函了关注以下事项

：

①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子公司荆州奥达纺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奥达纺织

”）

与荆州市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

（

以下简称

“

收储中心

”）

签订

《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购补偿协议

》。

根据协议

，

奥

达纺织将

４７３．６１

亩的土地按

“

净地

”

要求移交给收储中心

，

补偿金额为

３０

，

０７２．３２

万元

，

预计全部搬迁

工作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份完成

。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中

，

在目前只收到

１．５

亿元的土地补偿款

，

剩余补

偿款尚未收到且成本费用尚未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

，

确认当期收益

７

，

５００

万元

。

请公司对上述会计处

理的依据进行详细说明

，

并着重对一季度即全部确认收益的原因进行说明

。

此外根据协议

，

收储中心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应支付奥达纺织

１１

，

０７９．０４

万元

，

但实际支付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请公司就未按协议收取土地补偿款的原因以及协议是否有效作出详细说明

。

②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多次向大港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州大港集团进出口公司提供资金拆借

，

累计发

生额

５

，

３５０

万元

。

此外

，

奥达纺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将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借给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

请说明上述资金拆借的具体原因

；

公司是否对公司及子公司对外资金拆借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

是否即时掌握奥达纺织上述对外资金拆借行为

；

公司及奥达纺织的对外资金拆借行为履行了哪些具

体决策审批程序

；

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以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

是否采取了抵

押

、

担保等风险对冲措施

。

③２０１０

年年报披露期间

，

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刘昭和的配偶在敏感期违规买卖股票

，

且公司股

价近期波动较大

，

请公司对照有关法律

、

法规及我局

《

关于加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并买卖

本公司证券管理的指导意见

》（

浙证监上市字

［

２０１０

］

９

号

）

要求

，

对公司董监高及配偶

２０１１

年以来买卖

本公司的情况进行自查

，

并向浙江证监局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

１

、

自查情况报告

；

２

、

买卖股票书面问询

函及书面确认函

；

３

、

为防止董事

、

监事和高管及其配偶

、

父母

、

子女违观买卖股票情况的再次发生

，

公

司所采取的整改措施

；

４

、

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的情况说明

。

针对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关注的问题

，

公司回复的情况说明

：

①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公司于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

《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

购补偿协议

》，

荆州收储中心收购奥达纺织位于荆州市荆州开发区的老厂区三宗面积为

３１５

，

７４３．０８

平

方米

（

折合

４７３．６１

亩

）

的国有工业用地

，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荆州市政府意见

，

在双方自愿

协商的基础上

，

确定对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的补偿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７２．３２

万元

，

由收

储中心以自有资金分期支付

。

其中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７

，

０７９．０４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３

，

９９３．２８

万元

。

根据业已签署的协议

，

公司和注册会计师一致认为

：

ａ

、

本协议主体一方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是国有独资企业

，

本次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收购补

偿

，

不属于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３

号

》

第四条中

“

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

、

库区建设

、

棚户区改造

、

沉陷

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

”，

且本次补偿款来源于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自筹资金

，

非财政预算

资金

。

因此我们认为该事项应依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

号

———

固定资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６

号

———

无形资产

》

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会计处理

；

ｂ

、

在本协议签署后

，

收购方即向公司要取了收购资产的所有权证

，

并以该权证办理过户后向相关

银行进行了融资

，

以支付协议款项

。

我们认为

，

该土地及相关房产的权属已不属于公司

，

除公司按协议

分期收取补偿款项外

，

公司已不能从其等到其他的经济利益流入

，

也即不符合会计准则中

“

资产

”

的基

本定义

，

会计上应将其资产转入清理

；

ｃ

、

在本次资产出售行为中

，

有协议及明确的出售价格

，

同时就出售资产

（

土地及建筑物

）

也有明确

的账面价值

。

同时

，

公司也考虑了出售该资产

（

土地

、

厂房

）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

并就搬迁期间

机器设备的折旧

、

人员工资等搬迁损失进行了合理的预估

。

所以公司据此进行收入和成本的确认是合

理的

；

ｄ

、

公司目前已收到了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款项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该款项支付已较协议提前

，

提前收取款项并不能说明协议的无效

，

而恰恰说明了双方执行协议效率的提高

。

②

公司首笔拆借资金于大港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

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因时间较短

，

且金额在公司

净资产

１０％

以下

，

业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同意

。

此后

，

因公司资金掉头困难

，

也曾向大港纺织有限公司

借入

５００

万元

，

并未支付利息

。

在此情况下

，

公司又发生两笔拆借款项共

３

，

３５０

万元于大港纺织集团

。

所有拆借资金

，

公司均按高于公司融资成本的利率向对方收取了利息

。

该项拆借每笔均业经总经理办

公会同意

。

子公司奥达纺织于

２０１１

年拆借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于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具体原因

与过程如下

：

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底农历春节前出现资金调头困难

，

荆州市

政府同意给予其支持

，

并决定由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来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

但根据相关的政策

，

土地储备中心的资金不能直接借贷给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当时

，

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正在与奥达纺织洽谈土地收储事宜

。

荆州市政府提出变通做法

，

即提前支付给奥达纺织款项

１５０００

万

，

其中

１２０００

万元为前二期应支持的收储款项

，

另外

３０００

万元通过奥达纺织账户转借荆州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

由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到期后支付给奥达纺织

，

作为第

三期收储款项的部分

。

因奥达纺织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

，

同时

，

上述资金的往来没有实质损

害公司的利益

，

奥达纺织就执行了上述操作

。

上述几项资金往来

，

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公司在资金管理方面有待完善

，

公司对此已高度重视

，

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已责成管理层在

２０１１

年加强此方面的规范运作

，

严防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

③

具体说明如下

：

ａ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欣达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４．ＳＺ

）

董监高及配偶买卖美欣达股票的自查情况如下所示

：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单建明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２１９６００８２６００１２

职务 董事长

股票账户

００８５３１７４２２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鲍凤娇

330502196201290029 0041296265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汤小平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２１９６７０１０１０４１７

职务 副董事长

股票账户

０１１２５９３６３７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冯琦

330502196601180427 0018362667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潘玉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

以竞价交易方

式卖出

１２７

，

７８５

股

，

成 交 均 价

２１．４３

元

／

股

。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２６４０４０９０４１

职务 董事

、

总经理

股票账户

０１０２３５９００５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赵燕

330502650605082

无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芮勇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１１９７８１０２８４２３９

职务 董事

股票账户

００６１９５０３９３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陆旻

330501770726892 0109012948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金来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以竞价交易

方式卖出

１８

，

７５０

股

，

成交均价

１９．２６

元

／

股

。

身份证号码

３４０１１１１９７１０９０３７０５６

职务 董事

股票账户

０１０２３５９００７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周胜平

340923691130122

无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刘昭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以竞价交易

方式卖出

１８

，

５２５

股

，

成交均价

１８．８８

元

／

股

。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２３２３１９７５０１２９６５１Ｘ

职务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股票账户

００６１４４７９０７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以竞价交

易方式买入

７００

股

，

成交均 价

１４．４１

元

／

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以竞

价交易方式卖出

７００

股

，

成交均

价

１８．０３

元

／

股

。

刘亚

420400197612011424 0102975015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李质仙

无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６０６２０２１３Ｘ

职务 独立董事

股票账户

４００００４８２４８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姜佩芳

110105195804082124 0065025435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贾广华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８１０３０８０１４

职务 独立董事

股票账户

００９８７２２４９７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刘婷

37010219701110298X 0089067299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孙宇辉

无

身份证号码

４３０１０４６８１０１３４０４２

职务 独立董事

股票账户 无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

- - -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王跃春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０５１９７６０９２２１４３０

职务 监事

股票账户

０５０５９９４６５１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施贇

330501197711220829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朱雪花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１１９７４０１０５２０４Ｘ

职务 监事

股票账户

０１０２１７２３１７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郁波

330501730506201

无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聂永国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２３１９７７１１２２３６１５

职务 监事

股票账户 无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刘艳梅

412326197809267560 0116433237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乐德忠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２２１９７２０２２００３１９

职务 副总经理

股票账户 无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杨红梅

330501197811202333 0102047826

董监高基本情况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傅敏勇

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５０１１９７５１１０７００１１

职务 财务总监

股票账户

００６３２３９５６９

配偶

相关期间内

，

买卖美欣达股票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票账户

无

陈 莹

330501197708211383 0141473626

ｂ

、

情况说明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５

月

４

日

，

公司董事

、

高管人员金来富

、

刘昭和

、

潘玉根分别通过竞价方式

卖出美欣达股票

１８

，

７５０

股

、

１８

，

５２５

股

、

１２７

，

７８５

股

，

上述交易行为的时点不属于公司的敏感期间

，

在交

易之前

，

上述人员均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股票买卖问询函

，

公司董事会出具了确认函

，

因此上述交易

行为均合法合规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刘昭和的配偶刘亚于通过竞价交易方式

买入美欣达股票

７００

股

，

交易时点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披露前一个月内

，

属于敏感期间交易

，

违反了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

的通知

》

及公司的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专项管理制度

》，

因此上述行

为属于违规买卖股票

。

３

月

２９

日上午

，

刘亚在发生上述违规行为后

，

立即向公司作了报告

，

并详细说明了操作过程与原

因

，

即

：

她原本是于该日以现价买入

“

久联发展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７

），

由于在敲击键盘时出现失误

，

将

“

７

”

误输入为

“

４

”，

变成了

“

００２０３４

”，

虽然随即发现了错误

，

但由于交易已经完成

，

无法撤回

。

同时她向公

司请示补救措施

。

公司也立即将上述情况向监管部门作了口头汇报

，

为了避免再犯错误

，

监管意见是

已买入的股票不能在敏感期再卖出

，

待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

披露后

，

在非敏感期由其自愿处置

。

刘亚

于

４

月

２２

日开盘集合竟价将违规买入的

７００

股以

１８．０３

元

／

股卖出

，

收益

２５４３

元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上述违规买卖股票的行为于

３

月

３０

日向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刘昭和发出了

《

监管关注

函

》。

ｃ

、

公司的整改情况

对于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刘昭和的配偶刘亚的上述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公司

高度重视

。

（

１

）

责令没收刘亚的违规买卖股票收益

２５３４

元

，

上述款项已于

４

月

２３

日上交给公司

。

（

２

）

公司组织全体董监高进行了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

务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

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

》

等规章以及公司的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专项

管理制度

》

的专门培训与学习

，

进一步强调公司的规范运作

，

防止违规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的发生

。

（

３

）

公司正在与全体董监高的证券账户开户机构进行沟通

，

探索建立针对特定股票交易进行锁定

的技术限制机制

。

（

４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５

月

６

日

，

公司主要披露事项如下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购补偿的公

告

》，

预计此次收购行为将会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经常损益

７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公司披露了

《

２０１０

年业绩快报

》，

预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约为

７２６

万

，

同比

下降

６２．８８％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

公司披露了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预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

约为

６５００－７０００

万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公司披露了

《

２０１０

年报报告及摘要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等系列公告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

７７２．８８

万

，

不进行现金分配也不转增股本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

６５４９．６０

万

元

，

同时预测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经营业绩约为

６５００－７５００

万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监管关注函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

浙江美欣达集团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监管关注函

》（

浙江监上市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４４

号

），

该关注函关注以下事项

：

①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

公司应收荆州市荆沙棉纺织有限公司款项

２２

，

９３４

，

３５５．６８

元

，

其中账龄

３

年以

上有

１４

，

５８２

，

９６８．４１

元

，

公司认为无需计提坏账准备

。

请详细说明判断依据

，

并提供有关材料

。

②

公司合并报表列报

，

库存商品期初账面价值

１．２６

亿元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６９１．２７

万元

，

期末账

面价值

１．０８

亿元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１４６．８６

万元

，

请详细说明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

③

公司附注中列示应付荆州市华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３７７．８

万元

，

账龄超过

１

年

，

为资金拆借

款

。

请提供资金拆借协议

，

并说明借款期限及利息支付情况

。

④

公司附注中披露

２０１４

年度归还融资性应付票据

４

，

０００

万元

，

请详细说明交易事项

。

针对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关注的问题

，

公司逐一说明相关问题

①

子公司荆州奥达公司系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由荆州市荆沙棉纺织有限公司改制重组成立

，

原

荆州市荆沙棉纺织有限公司欠付的职工安置费

（

包括离退休

、

内退

、

伤残

）

等费用由荆州奥达公司垫

付

。

根据荆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荆州市财政局文件

《

关于调整奥达公司负资产数额认定意

见的请示

》（

荆国资文

［

２０１１

］

８８

号

），

荆州奥达公司应收荆州市荆沙棉纺织有限公司代垫款由荆州市土

地收购储备中心进行支付

。

根据荆州奥达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荆州奥达公司沟通函

，

对公司

账列的荆沙棉织有限公司款项可以确认收回

，

不计提坏账准备

。

②

本期末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２

，

１４６．８６

万元

，

主要是纺织类的库存商品本期末共计提的跌价

约

２

，

００５．５３

万元

，

纺织类产品主要由子公司荆州奥达公司生产

。

跌价准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

１

、

２０１４

年奥达公司进行了厂房搬迁

，

设备投入加大

，

２０１３

年末转固的固定资产约

１．９

亿元

，

厂房

设备折旧增加计入库存商品

，

导致存货跌价准备升高

；

２

、

竞争加剧

，

纺织业毛利下降

，

库存商品的可变

现净值下降

，

由于期末的库存商品成本较高

，

跌价准备有所上升

；

３

、

原材料价格下跌

，

由于公司的原材

料都是前期采购

，

跟目前市场价格相比缺乏优势

，

导致库存商品普遍价格偏高

，

故厘定的跌价准备也

有所上升

。

４

、

本期销售下降

，

库龄较去年相比有所增加

，

故补提了跌价准备

。

５

、

上期纺织类毛利率为

６．４６％

，

本期为

１％

。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

，

纺织类产品本期毛利下降较快

，

部分产品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金额较大

。

③

荆州奥达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经与荆州市华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商签订资金拆借协议

，

历

年借款明细及利息收取情况如下

：

年份 期初 本期减少 本期增加

２００８

年

２３

，

６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９

，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２５

，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５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５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

，

５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６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

６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２

，

８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０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

，

３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６

，

３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９

，

９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３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

０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１３７

，

０００．００

期末数 年度增减 利息

，

均当年支付 利率

２５

，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５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５

，

１８０．００ ６％

２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８８

，

３８０．００ ６％

４９

，

４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０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２８

，

７９０．００ ６％

６０

，

６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５８

，

９５５．００ ６％

５６

，

３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６５３

，

９７５．００ ６％

６３

，

７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３８２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９０

，

８３５．００ ６％

５３

，

７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４６８

，

０３０．００ ６％

④

该交易事项为应收票据贴现

，

票据由公司向久久印染开具

，

后久久再背书给公司

，

公司分别向

沈阳安登贸易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兴昊洋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票据贴现

。

清单如下

：

票据基本情况

票据类型 承兑行 号码 签发日期 到期日期 金额

银行承兑汇票 民生银行

２３９１２８１０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银行承兑汇票 民生银行

２３９１５５４７ ２０１４－６－５ ２０１４－１２－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银行承兑汇票 民生银行

２３９１５５４８ ２０１４－６－５ ２０１４－１２－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出票人 贴现日期 贴现息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５－１４ ５２３

，

９０５．００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６－５

５２１

，

１２０．００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６－５

三

、

交易所监管措施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交易所监管函

（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中小板监管函

【

２０１１

】

第

６５

号

《

关于对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其主要内容及公司整改情况如下

：

①

存在的问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中子公司荆州市奥达纺织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向荆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

，

未按照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

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违反了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２．１

条规定

。

②

整改情况

公司自收到中小板监管函

【

２０１１

】

第

６５

号

《

关于对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后

，

便对其中提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

，

制定了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

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函所提问题进行

整改的议案

》、《

关于制定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关于补充审议控股子公司荆州奥达纺织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并进行了及时的公告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管理部对于公司提交的监管函回复及实施整改的情况

、

效果

，

没有提

出异议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交易所监管函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中小板监管函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２

号

《

关于对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其主要内容及公司整改情况如下

：

①

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根据公司披露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州美欣达染整印花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的公告

，

其中

，

３０％

的股权转让给许晓燕

，

涉及金额

４９５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许晓燕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

在其离职后的

１２

个月内

，

公司与其之间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许晓燕离职时间未超过

１２

个月

，

但公司在前述公告中披露公司与许晓燕之间的本

次股权转让未认定为关联交易

，

直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才披露公告

，

称此次股权转让是关联交

易

。

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第

２．４

条的规定

。

②

整改情况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

及时进行了整改并落实至后续工作开展

。

同

时

，

公司组织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进一步加强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工作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交易所监管关注函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中小板关注函

［

２０１５

］

第

６７

号

《

关于对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

其主要内容及公司整改情况如下

：

①

关注事项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申请股票停牌

，

至今尚未申请股票复牌

。

请公司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前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说明材料

，

说明所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

、

申请股票继续停牌的必要性

、

下

一步工作计划和预计复牌时间

，

并请加快工作进程

，

尽快申请股票复牌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②

问题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积极推进重大资产收购的各项工作

。

目

前

，

公司正在筹划收购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州展望天明药业有限公司股权

（

以下简称

“

收

购标的

”），

与交易对手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沟通

、

协商

，

并已安排了相关中介机构包括独立财务

顾问

、

审计机构

、

评估机构

、

律师等进行现场工作

，

期望本次重大收购事项能够顺利实施

。

但由于收

购标的存在一些瑕疵

，

主要是湖州展望天明药业有限公司需完成药品生产经营的

ＧＭＰ

认证

，

以及

标的资产存在一些权证不全的情况

，

相关认证及补证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

鉴于该事项的不

确定性和复杂性

，

存在不能完成的可能

。

公司承诺如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上述工作无法完成

，

公司

将终止该重大收购事项并复牌

，

同时按照国家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规定

，

公司承诺股票复牌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

特此公告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 月 29 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 � � �股票简称：

*

ST华锦 公告编号：2015-059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召开

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

、

五届十六次监事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

具

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2

月

14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1

）。

2015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购买广发银行

"

广赢安

薪

"

高端保本型

（

B

款

）

理财计划

，

期限

186

天

，

该产品已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

8,102,465.75

元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的

《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018

）。

一

、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鉴于上述产品已到期

，

截至目前

，

公司尚有

30,000

万元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

可以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续使

用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向中国民生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非凡资产管理

91

天安赢第

068

期对公款

（

沈阳订制

）

2

、

理财期限

：

91

天

；

3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

组合投资类

；

4

、

内部风险评级

：

一级

（

低风险

）；

5

、

理财产品起始日

：

2015

年

9

月

29

日

；

理财产品到期日

：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银行有权提前终止

；

6

、

预期投资收益率

：

3.75%

（

年化

）；

7

、

投资总额

：

30,000

万元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

9

、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无关联关系

。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合计投

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50%

。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

是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

，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

财

，

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

，

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三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且尚

未到期的余额共计

120,000

万元

（

含本次购买的

30,000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3.99%

。

特此公告

。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2015-100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国狮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1704

号

）

文核准

，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

67,391,304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75

元

，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7,5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23,250,000.00

元后

，

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4,249,998.00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5]12546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

使用管理制度

》

的规定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

以下简称

"

乙方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独立财务顾问

）（

以

下简称

"

丙方

"

）

三方经协商

，

达成如下协议

：

一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98000100100432647

，

截止

2015

年

9

月

1

日

，

专户余额为

364,249,998.00

元

。

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丙方应当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程久君

、

周兆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乙

方查询

、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遇节假日顺延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

乙

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

总额的

10%

的

，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

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

（

三个工作日内

）

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

特此公告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5-038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中标钢结构住宅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蚌埠市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近日发布了

"

关于大禹家园公租房

（

1-10#

、

1-11#

、

1-12#

、

2-10#

、

2-11#

楼

）

及市城市照明维护管理业务技术楼建筑产业化试

点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中标公示皖

C-2015-ZF-GC-Z-295 "

的公示

，

安徽鸿路钢

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单位

。

现将招标评

标结果公示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

1

、

公示媒体

：

蚌埠公共资源交易网

（

http:// www.bbztb.cn

）。

2

、

招标人及项目名称

：

招标人

：

蚌埠市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

项目名称

：

大禹家园公租房

（

1-10#

、

1-11#

、

1-12#

、

2-10#

、

2-11#

楼

）

及市城市

照明维护管理业务技术楼建筑产业化试点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

。

3

、

拟中标人

：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4

、

合同金额

：

公司本次拟中标项目的合同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122127876.3

元

，

具体合同金额及项目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

5

、

公示期

：

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

3

天

，

公示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26

日

至

2015

年

9

月

28

日

。

6

、

风险提示

：

目前本次拟中标项目公示期结束

，

但公司能否获得该项目的

《

中

标通知书

》

并签订正式合同

，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7

、

若公司能够签订本次拟中标项目的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

，

将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

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225,150,946.48

元

，

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2.89%

。

8

、

本项目为设计

、

加工

、

安装和机电一体化的总承包项目

，

这是公司高层钢结

构住宅体系按市场化原则预中标民用高层钢结构住宅的第一单

，

如顺利实施

，

将

会有力地促进公司高层钢结构绿色建筑技术及绿色建筑部品部件的发展

，

为公司

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

9

、

公司若收到本次拟中标项目的

《

中标通知书

》

及签订正式合同

，

将及时披露

项目中标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2015-041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照明工程公司

"

）

通过整体吸收合

并的方式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照明技术

公司

"

），

合并完成后

，

照明工程公司存续经营

，

照明技术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

本

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上述事项的详细内

容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2

）。

2015

年

9

月

28

日

，

照明技术公司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注销的通知

书

，

至此

，

照明工程公司与照明技术公司的吸收合并工作已全部完成

，

照明技术公司

依法注销

。

吸收合并照明技术公司后

，

照明工程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

名称

：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3

年

3

月

24

日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

：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84

号华业公司主厂房二层北侧

法定代表人

：

杨志杰

注册资本

：

1005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440301103039040

经营范围

：

灯具的技术开发

、

生产

、

销售

、

租赁

；

照明工程的设计

；

照明灯具

、

照明

设备

、

照明系统的安装调试和技术服务

；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

经营进出口

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

照明节能技术的开发

，

合同能源管理

。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备查文件

：

1.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技术有限公司企业注销通知书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55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二〇一四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发布的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公司已于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

3,437,541,278

元变更为人民币

4,125,049,

533

元

。

特此公告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45

� � � � � � � � 200550 � � � � � � � � � � � � �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

，

公司收到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拨付的扶持资金

8,114

万元

人民币

，

用于扶持公司发展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相

关规定

，

上述政府扶持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

特此公告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5-09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质押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接到持股

5%

以

上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宝集团

"

）

通知

，

宏宝集团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中的

3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57%

）

质

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

质押期限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止

。

上述质押登

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宏宝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079.22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76%

，

累

计质押

3,232.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15%

。

特此公告

。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5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 （

152863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29日


